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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Grassley主席和Leahy 高级参议员： 

 

我的这封信是关于EB-5项目的。 

 

作 为 EB-5项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区域中心计划今年又该再次授权。我同意你们的意

见，对区域中心项目的重新授权既要达到美国创造就业机会的目的，同时也要为国土安全

部（DHS）提供一切必要的和适当的工具以解决与EB-5项目相关的问题。考虑到这些目

的，我想提出我的想法，以便在EB-5区域中心的重新授权过程中加强该项目的完整性。 

 
 

另外，上个月我命令了我们国土安全部的总法律顾问审阅了案件审理过程，并推荐了新的

程序，以确保整个EB-5项目不受到不合适的外界影响。我已经批准了这些新的程序，并

概述如下。 

 
 

http://www.greencardlawyers.com/


 

 

国会于1990年创建了EB-5项目旨在于通过创造就业机会和外国投资者的资本投资来刺激

美国经济。EB-5项目给外国公民提供移民签证，这些外国公民至少投资50万美元（如果

投资是针对低就业区域的，即包括某些偏僻地区和高失业区域）或者在一个美国生意里投

资1百万美元并且在美国创造或者保留了至少10个全职的就业机会。国会于1992年建立了

一个试点方案， 预留部分EB-5签证给区域中心的投资者，这些区域中心是由当时的移民

归化局（INS）指定; 这个项目现在由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USCIS）管理。一个区域

中心是一个公共或者私有的经济实体。区域中心促进经济增长，刺激区域生产力，创造就

业机会，并且促进国内资本投资。通过区域中心项目参与EB-5项目的投资者（近年来一

直占投资者的绝大多数）可以间接而不需要直接地证明所需达到的就业机会创造数量。自

1992年来，区域中心项目一直受到法定期限的和重新授权的限制;目前的法定授权期于

2015年9月30日到期。 

 

在过去的几年中，美国移民局已采取了一些内部步骤来修正和提高EB-5项目的管理。移

民局将项目划归到投资移民计划办公室（IPO），搬迁到华盛顿特区，并专门为EB-5项 

目 配 备 主任。移民局还专门为EB-5项目创建了一个防假及国家安全科（FDNS EB-5）

并且将其人员并入IPO与移民官一起工作。 FDNS EB-5通过背景调查识别申请中的问题，

并与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ICE），联邦调查局，证券交易委员会，美国国务部，及美

国检察官办公室建立了紧密的联系，以协助调查EB-5相关的欺诈并解决其它随EB-5产生

的问题。 

 
 

此外，移民局还做了一些专项投资来管理复杂的EB-5的工作量，聘请了专长于经济、法

律、商务、金融、证券、银行等人员审查案件，提高项目内部的一致性，及时性和完整性。 

2013年5月，美国移民局公布了一个全面的，27页的备忘录来指导EB-5裁决，进一步改

善案件的一致性。 

 

虽然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就，提高了EB-5项目，但是我们还有许多事情要做，需要国

会的帮助。过去，我们曾经尝试寻求国会的一些立法支持以期增强的EB-5项目的完整性，

包括获得对国家安全造成威胁或有欺诈问题的区域中心的终止权，但是我们的尝试失败了。 

S. 744--两党全面的移民改革法案--于2013年通过了参议院，并由该委员会的许多成员支

持，就包含几个这样的增强要点。不幸的是，该法案并没有由众议院采取。 

 

当你考虑EB-5项目的重新授权时，我们恭敬地请求你们考虑一些能够加强该计划的完整



 

 

性和可行性的关键点。 

  
 

授权移民局针对对犯罪和安全问题迅速采取行动。根据现行法律，移民局只有在区域中心

中心不再推动经济增长的时候可以终止一个区域中心的授权。犯罪活动或国家安全问题不

能作为终止区域中心的依据。我们建议，国会授权美国移民局终止权，终止涉及犯罪活动

或国家安全问题的区域中心。我们还建议国会授权移民局拒绝权，拒绝涉及重大风险或者

欺诈和/或abuse的区域中心申请，以及拒绝或撤销任何涉嫌欺诈、虚假陈述、犯罪、或

威胁国家安全的EB-5相关的申请。 

 

通过管理区域中心的负责人和相关的商业企业来保护投资者。移民局应有权禁止某些犯罪

违法、欺诈或民事违法的人员和商业企业参与区域中心。此外，所有区域中心负责人应要

求是美国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 

 

加强报告和审计。移民局应被授权增强区域中心年度报告程序。具体来说，移民局应有权

要求区域中心持续符合美国证券法的认证，有权要求披露未决的诉讼，有权知晓投资者的

资金如何被用在这个项目中，有权要求直接和间接创造的就业机会的审计，以及有权了解

投资项目的完成进度。这些年度报告应该公开披露，以促进该计划的公共监督，并促进对

投资者的保护。我们还建议设立一个EB-5诚信基金，区域中心将每年向其支付20000美

元，用于承担审核和实地考察费用。 

 

提供制裁授权。为了使移民局在需要时合适地行驶权利，移民局应有权在适当的时候对区

域中心进行罚款或临时停止区域中心。这个新授权将和移民局现有的在不再促进经济增长

的基础上终止区域中心的权利进行补充。 

 

完善低就业区域（TEAs）的诚信。为了防止TEA划分的舞弊行为（即使用隔离或非典型

的位置以证明高失业率），我们提议以限制使用连续人口普查区的特定数量来构成TEAs。

TEAs还将包括关闭的军事基地。 

 

提高最低投资金额。由于自从25年前创建EB-5项目起，最低投资金额就未作调整，投资

TEAs的和其他区域的投资的法定最低投资额都应该增加。虽然移民局打算行使其权力，

通过行政法规来提高最低投资额，但只有从立法条文上来增加法定最低投资额度才可以确

保这些增加是可持续的。此外，我们倡议国会考虑将最低投资门槛和广被接受的通胀指标



 

 

联系起来，使未来的申请人受约于项目参与的一致要求。 

 
 

要求区域中心在投资者递交申请前提交商业计划书。为了提高项目效率，并降低投资者欺

诈的可能性，移民局应有权要求区域中心在投资者递交申请前提交投资建议书及商业计划

和其他组织文件。移民局打算通过行政法规确定这个文件递交的程序，但是通过立法的规

定会加快并使得任何这样的监管改革有据可依。 

 
 

上面提到的改革并非全新的或复杂的，但如果国会将他们整合到区域中心项目的重新授权

中，我相信他们会加强其完整性和可行性，同时持续为刺激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机会服务。 

 

除了国会可以帮助我们做出重要的改变，我也在我的权利范围之内致力于提高EB-5项目

的申请和案件审理的方式。昨天，我批准了一项新的程序，规定外界在何种情况下才可以

向特定EB-5案件进言，以及在何种情况下高级领导者才可以关注个别EB-5案件。该程序

重申，EB-5项目的处理必须符合现行的道德规范和透明度，一致性，以及避免不恰当

（尽管是形式上的不恰当）。该程序对具体问题使用的原则总结如下： 

 

与EB-5申请人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联系。与EB-5的利益相关者的联系应转给有关案件的

审裁员并且应该通过客户服务过程转进来，或通过符合EB-5项目实施条例的其他联系方

式，这样以来，联系可被跟踪和记录。所有实质性的，非书面的与申请人或者代表人的联

系一定要记录并存储在该案子的文件中。 

 
 

与国会成员和国会工作人员的联系。虽然有许多正当的理由让国会与美国国土安全部 

就EB-5项目申请进行联系，美国国土安全部的员工必须记住这种联系不能造成实际的或

可设想的不恰当性。因此，书面联系和问题应以USCIS政策要求的书面形式回应并且恰当

存档。口头交流应提交法制办进行适当处理; 如果这个选择也不能成行，联系应以书面形

式记录。 

 

特定EB-5案子的领导干预。应该保留在特定EB-5项目案件的决策或上诉过程中高层领导

的干预权利，特殊情况下高级领导人的干预应该是能够从与EB-5的使命有关的角度来阐

明以及能够陈述其干预的理由。对于大多数这样的官员，只有经过USCIS副主任、USCIS

首席法律顾问、USCIS监察员、移民局主任指定的任何其他官员协商后，才可以参与特定



 

 

案子的领导干预程序。如果局长或副局长决定在特定情况下进行干预，他或她需要先与总

法律顾问协商。 

 
 

感谢您继续关注EB-5项目。我期待着与您和您的同事就EB-5区域中心重新授权计划合作，

以确保其有效性，并提供一切必要的和适当的保障。 

 

Jeh Charles John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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